9. 在通过资格审查后5日内供应商缴纳100万元的诚信保证金的承诺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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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函

我公司在此承诺，在通过资格审查后5日内缴纳100万元诚信保证金，若未按期缴纳诚信保证金，将视为自动放弃本期入库资格。
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。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，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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